
施维西格:雇主应在招聘广告中注明工资待遇

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施维西格(Manuela Schwesig，社民党)打算要求企

业在招聘广告中注明这份工作的最低工资。《明镜周刊》报道，“男女薪酬平等法

案”提纲中提到，在招聘广告中“注明工资标准，应当是合同谈判的基本条件。”

如若雇主愿意支付更多薪金，“可以在招聘广告中注明”。工资透明化有利于女性

更好地进行薪资谈判。

施维西格已宣布，今年将实行薪酬平等法案，希望以此实现从事同种工作的

男性与女性获取相同报酬。施维西格在介绍法案时说：“薪资问题如今在德国是

禁忌话题，它是一个黑匣子。许多人根本不知自己是否享受了公平公正的薪资待

遇。”据联邦统计局当前调查，2014 年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 21.6%。这是因

为更多的女性做兼职工作，且从事待遇较低的行业，例如：医疗护理或儿童看护。

几天前施维西格宣布了另一项新规定：今后女性可要求雇主告知自己同等职

位男性的薪资以及工资等级的评定标准。若存在歧视与不公，可向企业工会委员

会投诉并由其出面解决。经济领域已出现批评施维西格计划的声音。德国雇主协

会发言称：“必须阻止这一法规的颁布。否则会造成新官僚主义。”

（本文译自德国南德意志报 2015年 12月 12日网络新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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